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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 提升沉浸式体验感，别一味依赖NPC互动
◎ 樊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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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NPC，“擦边”何时休？

编者按>>>

在沉浸式文旅热潮中，景区NPC

（非玩家角色）已从风景点缀，成为吸引

客流、传递文化的核心角色。近日，人民

日报社“民生周刊”微信公众号点名批

评景区NPC的“擦边”乱象：部分景区

陷入畸形内卷，过度依赖网红颜值，其

NPC互动充斥壁咚、借位亲吻、用嘴送

棒棒糖等低俗桥段，背离连接游客与文

化的初衷，拉低了文旅行业格调。

景区NPC“擦边”乱象何以形成、有

何危害、如何治理？除了依靠NPC让游

客从“旁观者”变为“入戏者”，景区又该如

何从其他方面，将传统静态观光转化为沉

浸式动态体验，提升游客参与感和复游意

愿？本期《文明棱镜》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

论，呼吁让景区NPC回归初心，让沉浸

式文旅真正有温度、有内涵、有格调。

连日来，“一男子推峨眉山崖边

进食猴子，险致其坠崖”的视频在网

络上传播，引发热议。不少网友认为

该男子的行为不妥，留言称“这次站

在猴子这边”。5月7日，峨眉山风景

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发布情况通报称，

涉事男子已就自身行为认错道歉，景

区决定将该男子列入“不文明游客黑

名单”，3年内禁止进入峨眉山景区。

网传视频里的画面让人脊背

发凉，万幸被推“猴哥”反应敏捷，

死死扒住栏杆才捡回一条命，而涉

事男子却嬉笑着跑开，仿佛只是开

了一场“无伤大雅”的玩笑。其行为

虽未酿成惨剧，但折射出的问题值

得深思，拿野生动物的生死“取

乐”，不仅是对生命缺乏敬畏，亦突

破了文明底线与法律红线。

生态文明的核心内容之一，就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该名男子以

强者姿态对待相对弱小的动物，以

制造险情换取一己之乐，既失了分

寸，也丢了文明。善待动物是现代社

会的基本共识，峨眉山的猴子是这

片山水的“原住民”，是生态链条中

的一部分，而非供人取乐的玩物。

此外，此次被推的猴子是峨眉

山的藏酋猴，乃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受野生动物保护法保护。有律

师认为，如果这只猴子坠崖死亡，

该男子构成杀害野生动物的违法

行为，可能要面临罚款甚至是刑事

责任。即便未造成死亡的后果，但

在景区内故意惊扰、挑衅野生动

物，也可能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旅游法》的相关规定及景区管理规

定，面临行政处罚。

网友们“这次站在猴子这边”的

表态，背后是对生命平等的认同，更

是对非理性行为的谴责。深究此事

的根源，乃是少数人缺失敬畏之心，

肆意践踏人与自然的相处边界，漠

视文明、道德与法律。须知，人与野

生动物的关系，从来不是“征服与被

征服”的关系，而是“共生共荣”的伙

伴关系，人类要恪守边界、葆有善

意，尊重每一个鲜活的生命。

当然，此事再次提醒我们，景

区管理与游客教育仍需加强。峨眉

山猴群与游客互动频繁，景区应进

一步加强对重点区域的巡查，设置

更醒目的警示标识，及时制止游客

的不当行为。

广大游客也需要提升自身素

养，与动物互动玩乐时，不能为所

欲为、施加伤害。文明旅游绝非一

句空话，它体现在对一草一木、一

鸟一兽的善待之中。

5月5日，电视剧《喀什恋歌》播

出，其片头在紧随“电视剧发行许可

证”画面之后，新增了一帧独立画面：

“保护正版 人人有责”。据中国电视

剧制作产业协会（以下简称“中制

协”）透露，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

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

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电视剧行业盗版问题由来已

久。中制协披露的数据显示，全国

剧集行业每年因盗版损失超200亿

元。“上线三分钟，盗版全网飞”成

为行业人士的无奈吐槽。盗录、盗

播的灰色链条，不仅侵蚀制片方与

播出机构的合法权益，更会挫伤创

作者的积极性。

在电视剧片头加注提示语，其

实是要让“拒绝盗版”从行业共识

转化为全民自觉。长期以来，部分

观众对影视盗版存在某种程度的

“脱敏”甚至默许，认为“资源共享”

无伤大雅。将版权提示语前置到片

头，与发行许可证形成连续呈现，

旨在以最直观的方式，将版权保护

的严肃性传递给每位观众，在潜移

默化中增强公众的版权保护意识。

或许有人会问：一个闪现的提

示语，真治得了盗版？这句提示语

的意义，不在于它本身有多大的威

慑力，而在于它象征着一种转变：

版权保护正在努力从后端的事后

追责，向前端的社会共识构建延

伸。版权保护从来不是单一主体的

责任，而是需要政府、行业、平台与

公众协同发力。在司法层面，法律

的完善修订、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实

施，正在不断提高侵权成本，强化

法律威慑；在行业层面，中制协推

动的标准化提示语、平台的联合维

权，正在构建起全方位的防护网

络。如今，唤起公众拒绝盗版、选择

正版的意识，不仅是对创作者的尊

重，更是对自身权益的保护，因为

盗版平台往往暗藏恶意程序，可能

窃取用户隐私，看似免费的背后，

实则隐藏着巨大的安全风险。

当每位观众在看电视剧之初

都能注意到这句提示语，当支持正

版成为一种生活习惯，当侵权者在

法律与舆论的双重压力下无处遁

形，电视剧行业才能真正摆脱盗版

的桎梏，迎来高质量发展的春天。

景区 NPC 开展互动活动的重要

作用，是将景区的静态观光转变为动

态沉浸式体验，提升游客的参与感与

复游意愿。有趣的 NPC，往往能成为

景区的网红招牌甚至是重要资产，吸

引游客慕名而来。但更多景区NPC往

往作用有限，不能一味依赖 NPC 互

动，还应通过多元化路径，打造更多动

态沉浸式体验场景，破解景区陷入游

客“打卡即走”的困境。

文化赋能立根。脱离文化支撑的体

验，只能成为一时的热闹。景区要打造

动态沉浸式体验场景，自然需要文化引

领，将抽象的历史典故、民俗风情、非遗

技艺等，转化为可触摸、可感知、可共情

的体验场景。景区可以打造主题化剧情

场景，设计连贯的主题剧情线路，将文

化元素融入场景布置、互动环节，让游

客从“旁观者”转变为“剧情参与者”。例

如，结合古镇历史打造古装实景剧情，

游客可换装参与角色扮演，完成对应文

化任务，深化文化体验。

地域挖潜铸魂。打造动态沉浸式

体验场景，需打破“千景一面”困境，深

挖本土独有资源，将历史典故、地域风

貌、乡土风情、本土印记等转化为专属

体验优势。比如今年“五一”假期，湖南

长沙炭河古城深挖西周文化根脉，依

托炭河里遗址的历史底蕴，打造全域

沉浸式实景街区，实现口碑与客流双

增长。景区还可结合本地山川河湖、古

镇村落、地貌气候等天然资源，打造沉

浸式体验动线，水乡做渡船演绎、山城

做街巷漫游、古村落做田园市井实景，

把自然风光变成天然舞台。

迭代升级支撑。随着文旅消费需求

不断升级，不同游客群体的体验偏好差

异明显，青少年偏爱互动性强的项目，

家庭游客注重亲子体验，中老年游客侧

重文化感知。这就要求景区定期收集游

客意见，有针对性地优化体验项目。例

如，西安大唐不夜城结合游客需求的变

化，在最初的灯光秀基础上，不断新增

“盛唐密盒”互动、节日主题演绎等项

目。同时借助AR技术打造虚拟唐装互

动、数字非遗展示，还原盛唐市井场景，

丰富体验形式、提升代入感。

多元融合聚力。动态沉浸式体验

场景的打造，离不开多元资源的联动

融合。一方面，要完善配套服务，优化

餐饮、住宿、休闲设施，打造“景区+文

创+住宿”的消费闭环，提升游客舒适

度；另一方面，要联动周边乡村、民宿、

文创园区，构建“景区+乡村体验”“景

区+文创市集”的体验链条。例如，安

徽省黄山市黟县宏村联动周边村落打

造“景区+乡村民宿”体验，推出稻田

研学、古法榨油等乡村体验项目，同时

联动当地文创园区，将徽派木雕、徽墨

制作等非遗技艺融入文创产品与互动

体验，传递徽派文化内涵。

唯有多维度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

景区才能从单一观光地，转变为有故

事、有温度、有回味的深度文旅目的地。

在一些热门景区，不难发现，越来

越多的 NPC 沦为“颜值花瓶”——选

拔时只看外貌，不重文化素养；互动时

只讲博眼球，不顾公序良俗。

批评乱象不是目的，规范发展才

是核心。景区NPC作为沉浸式文旅的

重要载体，不该在低俗“擦边”中迷失

方向，更不该沦为流量的牺牲品。要让

NPC 回归传递文化、丰富体验的初

心，需要相关部门、景区、从业者与游

客多方发力、协同治理。

相关部门需完善行业规范，划定

行为边界。有专家建议，鉴于 NPC 成

了很多景区的“流动景观”，相关部门

应加快制定《文旅沉浸式体验服务规

范》，明确景区 NPC 的互动边界：禁

止强制肢体接触、杜绝不良暗示动

作、区分成人与亲子互动场景，让“文

化传递”成为唯一目的；另一方面，推

动“文旅沉浸式体验师”职业认定，建

立包含历史文化知识、服务礼仪、应

急处理能力在内的培训考核体系，将

景区 NPC 从“看脸吃饭”的临时工，

转变为有专业门槛、有职业尊严的文

化服务者。同时，要畅通游客投诉渠

道，对违规景区实施“一票否决”，让

监管长出“牙齿”。

景区作为运营主体，需摒弃“流量

至上”的短视思维。开封清明上河园的

货郎 NPC，通过还原宋代市井叫卖、

教游客使用“交子”，让历史可知可感；

河北唐山河头老街的“李白”，以即兴

诗词化解游客的现代困惑，让诗词文

化可共情……景区应深耕地域文化，

让 NPC 成为文化“翻译官”，唯有将

NPC角色塑造与文化叙事深度融合，

才能实现从“流量”到“留量”的转化。

同时，景区要完善NPC的薪酬福利与

权益保障，以吸引真正热爱文化的人

才扎根于该行业。

从业者需坚守职业底线，提升专

业能力。对景区 NPC 而言，颜值只能

带来短期关注，具有专业能力才能

赢得长久尊重。当“李白”能随口吟

出契合游客心境的诗词，当“镖师”

能 讲 清 楚 押 镖 路 上 的 历 史 典 故 ，

NPC 便不再是“背景板”，而是文化

故事“讲述者”。从业者需主动提升

文化素养，拒绝“媚粉”式表演，在角

色塑造中寻找职业价值。毕竟，能让

游客记住的，永远是那个“眼里有

光、心里有故事”的 NPC，而非单纯

的高颜值面孔。

而游客的选择，则是倒逼行业规

范的重要力量。当有人为“用嘴喂棒棒

糖”捧场时，低俗互动便有了生存土

壤；当更多人愿意为“对诗送扇”驻足，

优质内容自然会脱颖而出。游客需要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不盲目追捧“网红

NPC”，多关注景区 NPC 互动背后的

文化内涵，遇到违规行为及时通过相

关渠道反馈。

当监管划定底线、景区深耕文化、

从业者坚守初心 、游客理性捧场，

NPC才能真正回归文化传播本位。那

时，游客在景区遇见的，将不再是博眼

球的“噱头”，而是有温度、有内涵、有

格调的文化场景。

盖上红盖头、用嘴咬着棒棒糖送

到游客嘴里……近期，江西葛仙村度

假区 NPC“小黄鱼”的“擦边”行为引

发争议，景区就此公开致歉，也再次将

景区NPC的低俗乱象推上风口浪尖。

景区NPC开展壁咚、借位亲吻、用

嘴送棒棒糖等暧昧互动活动，一是打

破游客的心理边界。公共景区并非私

密社交空间，此类暧昧互动极易让游

客感到尴尬不适，这是对游客的冒犯；

二是容易误导未成年人的价值观，扭

曲他们对亲密关系的正确认知，不利

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成长；三是违

背文化传播初衷、拉低景区文明形象，

破坏景区文旅口碑；四是形成“劣币驱

逐良币”效应，低俗桥段模仿复制门槛

极低，若不及时整治，会拉低文旅行业

的文化格调和文明底线，污染地方旅

游风貌，损害区域文旅品牌的公信力。

景区NPC开展互动活动，必须端

正价值导向、严守行为分寸，坚守公共

伦理底线，秉持文以载道、寓教于乐的

初心，这是基本共识，更是不可逾越的

行为准则。然而，一些景区并没有认识

到这一点，盲目追求所谓的“网红效

应”，将低俗当有趣，把恶俗当创意。

导致这种乱象的根本原因，一方

面在于流量裹挟下的短视思维。在日

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一些景区承受

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和发展压力，就可

能急于求成，想尽办法突围、出圈，忽

视景区的文化价值与公共责任，将

NPC作为“流量变现”的快速工具，把

“情绪刺激”当作最快的破圈按钮，宁

可牺牲自身的文化内涵和文明形象，

也要换取网络话题度与短期客流。殊

不知，这种短视思维无异于饮鸩止渴，

到头来，不仅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还

可能让景区陷入更深的困境。

另一方面，缘于行业规范缺失与

监管标准模糊。当前，景区NPC的互动

尺度缺乏统一“标尺”，这就给“擦边”

留下可乘之机，也给监管带来难度，一

些景区利用这个灰色地带，将低俗互

动作为吸引游客的手段，一味迎合个

别游客的低级趣味，忽略了文旅产业

的核心价值在于文化传播与精神滋

养，将“文化沉浸”异化为“感官刺激”。

此外，平台算法也在推波助澜。一

些自媒体平台无视社会影响和行业健

康，刻意传播、放大景区的低俗营销事

件，形成“越‘擦边’越出圈”的倾向。

当然，在景区 NPC 互动中，也有

不少清流。西安大唐不夜城的“不倒翁

小姐姐”，河南开封万岁山武侠城的

“王婆”，以及河北唐山河头老街的“李

白”，都是以文化为底色，成功吸引了

游客的关注，传递出浓厚的文化味道。

这些案例足以证明，景区 NPC 不靠

“擦边”也能火，真正能沉淀为口碑与

复游率的，是把文化做进互动活动里，

而非浮于表面的“情绪刺激”。那些依

靠低俗“擦边”来吸引流量的行为，终

究会被市场淘汰。

多方共治，筑牢NPC规范发展底线
◎ 舒爱民

治理

“推猴哥”取乐，突破文明底线与法律红线
◎ 江德斌

期待片头提示语让“保护正版”深入人心
◎ 徐刚

景区NPC低俗乱象背离文化传播初衷
◎ 刘剑飞

影响

据媒体报道，近日，浙江杭州

一小区的物业公司因不允许业主

在阳台晒被子，引发热议。该小区

自交付以来，一直以物业管理严格

著称，包括不牵狗绳、电动自行车

乱停等行为，直接曝光于业主群；

在家里做艾灸，物业公司工作人员

会上门劝阻；业主在自家阳台晾晒

被子、床单，也会有物业公司工作

人员上门劝阻，理由是影响小区外

立面颜值，拉低小区整体档次。

为了给业主创造一个舒适、安

全的宜居环境，物业公司严格管理

本来无可厚非，大多数业主也能够

理解和接受。但物业公司以影响小

区外立面颜值、拉低小区整体档次

为由，将管理之手伸进业主家的阳

台，不许业主在阳台晒被子、床单，

这种管理已经变味，实质上是以严

格管理之名越界侵权，是对业主私

权的粗暴侵犯和不当干预。

众所周知，居民晾晒被子、床单

跟晾晒衣物一样，都是正常合理的生

活需求，理应得到尊重。物业公司不

允许业主在阳台上晒被子、床单的做

法，是典型的“只要面子，不要里子”。

为了追求所谓的小区美观，牺牲业主

的基本生活便利，本末倒置。

从法律角度说，物业公司不许

业主在阳台晒被子、床单，不但于

法无据，相反，还侵犯了业主的合

法权益。一般而言，阳台作为住房

的专有部分，业主享有占有、使用、

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不同于在楼道

乱堆杂物、在小区公共区域晒被子

和床单，业主在阳台上晒被子、床

单是对专有部分的合理使用。而

且，业主在阳台上晒被子、床单，既

不危及公共安全，也没有损害公共

利益和其他业主权益。

当然，有律师认为，如果业主

的晾晒行为越出专有部分的边界，

比如将被子、床单搭到阳台栏杆外

侧，或者在外墙上安装晾衣架进行

晾晒，业委会、物业公司基于法律

规定和小区《管理规约》授权的共

有部分的管理权予以阻止，是有法

律支撑的，很多小区的《管理规约》

也有比较规范的约定。至于共有部

分的管理权限，是进行严苛的“一

刀切”式管理，还是允许适当的烟

火气，在于小区全体业主的集体意

志，可以通过业主大会表达。

物业公司应清醒认识到，自身

是服务业主的企业，不是管理业主

的“权力机构”，严格管理应围绕履

行物业服务合同而展开，守住分

寸、以人为本，不能自行扩张权力。

禁止在自家阳台晒被子？物业管理别越界
◎ 何勇

朱慧卿朱慧卿图图


